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14號

原      告  板橋磚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閃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中仁律師

被      告  林孟潔  

訴訟代理人  陳孝昌  

            張少騰律師

            吳孟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土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

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之被繼承人陳錦標係原告之法定清算人，於民國64年10

月至12月間受原告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原告

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以便於清算中原告所有土地之出

售（主要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

等土地）。嗣於66年7月間，該批土地其中新北市板橋區埔

墘段第57、57-16、62-34、62-44、62-46、62-47、82、82-

1、85-3、86、86-37至44、86-60、86-61地號共20筆土地以

陳錦標個人名義締約出售予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

泰公司）興建住宅，並辦妥移轉登記在案。依約定其餘未出

售之土地（即國泰公司申請指定建築線後〈核准文號：66

定-板-0395T號〉，排除不買之土地，應盡速移轉登記返還

與原告，詎陳錦標竟以幫忙出售土地執行清算業務有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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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拒不返還剩餘土地，拖延至今。經原告委請代書查詢結

果，扣除79年間政府徵之其中6筆（即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

第62-56、62-63、62-64、85-12、86-45、86-55地號土

地），補償費已由陳錦標領取約229萬4600元外，尚有5筆即

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

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筆土地）於陳錦標死亡後，由被告

繼承登記為所有人。為符合公平原則，系爭5筆土地不應再

由被告一人獨得。併倘認本件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陳錦標死

亡而終止，將導致原告陷於清算困難無法收取債權了結現

務，以早日完成清算之困境。即以依當初借名登記之目的及

真意（存在公司在清算中以個人名義出售處分土地較為方

便，及稅賦上考量），及委任事務之性質（較接近信託，依

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不因受託人死亡而消

滅。），於陳錦標死亡時，原告公司清算程序既尚未完成，

自不應因陳錦標死亡而終止，而應由被告依民法第551條規

定本於繼承法律關係繼承原告與陳錦標間借名登記契約關係

（即被告所為時效抗辯，並無理由。）。又因本件借名契約

已歷時17年，非但沒有完成借名處分任務，受任人反有侵吞

之意，除私下領取徵收補償款外，亦稱系爭5土地為其私

有，原告因信賴關係破裂，決定收回自售，故以起訴狀繕本

送達被告終止借名登記契約。被告乃於112年10月30日收受

起訴狀繕本，故系爭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應於112年10月30日

經原告合法終止，爰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

返還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第767

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退步言之，縱原告對被告系爭5筆土地返還請求權已時效完

成，抗辯權發生，但非使原告返還請求權當然消滅。即參照

最高法院110台上大第1353號裁定意旨「縱非基於同一雙務

契約生具牽連性之對立債務，本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仍應認

為具有履行實質牽連之交換給付性質」，本於誠信及股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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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則，原告應得主張依民法第264條規定，提起備位之訴

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

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即系爭借名契約關係終止後，

依民法第263條準用同法第259條第1、6款、第261條規定，

被告即有返還系爭5筆土地及徵收補償款之回復原狀義務，

此與被告之分配款請求權間，當然具有對價關係甚明。蓋分

配款本身，乃公司財處分而來，股東若拒不歸還應還給公司

之財產時，清算中公司何來財產可供分配給股東，故二者間

本質上具有同一關聯性。

　㈢併為聲明：

　　⑴先位部分：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

　　⑵備位部分：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

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　　

二、被告抗辯：

　㈠就原告主張：系爭5筆土地原登記為陳錦標所有，陳錦標於9

5年10月29日死亡後，於97年2月25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

為被告所有一事，被告不爭執。但被告並非陳錦標唯一繼承

人，陳標之繼承人尚有其子陳永傑。另陳錦標並未於64年10

月至12月間受原告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成為

原告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關於原告主張，前述土地其

中20筆 以陳錦標名義陸續出售予國泰公司後，尚有11筆道

路用地仍登記於陳錦標名下。79年間經政府徵收其中6筆，

補償費由陳錦標領取，剩下5筆即系爭5筆土地，則於陳錦標

死亡後由被告繼承取得等情，除與本案訴訟無涉外，被告也

有爭執。即被告否認陳錦標是基於其與原告間借名登記契約

關係辦理移轉登記成為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人。也否認陳錦

標在64年10月至75年3月29日間是原告公司清算人，該段時

間原告公司之清算人應為陳居住。觀諸原告提出93年3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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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原告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紀錄，陳錦標於會中並未承認就

會中所提及11筆土地與原告間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僅

說明該11筆土地性質為何。且會中所提11筆土地是否包含系

爭5筆土地亦非無疑，故不能認為借名契約關係存在。另系

爭5筆土地乃由原告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陳錦標，被告

繼承取得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後，一直負擔相關稅賦，甚曾

因無力繳納土地遭拍賣，僅因無人應買流標。退步言之，縱

使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亦於95年10月29日因陳錦標死

亡，依民法第550條規定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消滅，因借名登

記契約關係終止所生系爭5筆土地返還請求權（包含民法第5

41條第2項、第179條）迄110年10月29日止即罹消滅時效，

被告得拒給付。至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請

求部分，依其主張之事實即於法未合，亦不應准許。至原告

備位聲明與先位聲明無關，非本於同一雙務契約而發生，亦

非立於對待給付關係，不能發生同履行抗辯。原告提出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5號則與本案事實不同，無法比附援

引，即前開大法庭見解僅將民法第264條第1項可適用範圍，

擴張至同一契約關係所生之對待給付亦可主張（即買受人應

負回復原狀義務與出賣人應返還酌減已收款項後之餘額），

非如原告所稱可將民法第264條規定擴張適用或類推適用於

二件完全無關，僅當事人相同之契約關係，故備位之訴亦無

理由。  

　㈢併為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兩造不執之事項：

　㈠系爭5筆土地原登記為原告所有，嗣於64年至65年間移轉登

記予陳錦標（登記原因為買賣）。

　㈡陳錦標於95年10月29日死亡後（被告及訴外人陳永傑為其全

體繼承人），系爭5筆土地於97年2月25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

登記為被告所有。

　㈢原告前於58年12月31日召集股東臨時會，選任陳居住、陳閃

　　、陳剛毅、陳俊仁、陳明義、陳天、陳錦標為董事後，於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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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7月3日召開董事會決議解散公司，並於同年月25日召集股

　　東臨時會決議選任董事長陳居住為解散後之清算人，另經主

　　管機關於61年8月28日核准原告解散登記，此有原告之股東

　　臨時會決議錄2份、董事會決議錄1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

　　（詳商調卷第83-95頁）。

　㈣陳居住於75年3月29日死亡，於81年12月1日由股東陳閃召集

　　股東臨時會選任陳剛毅為原告之清算人，陳剛毅於同日就任

　　後，於82年3月17日向本院聲報就任，經本院准予備查，迄1

　　11年7月7日始由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75號裁定解任陳剛毅

　　之選任及法定清算人職務（參本院98年度抗字第293號、103

　　年度司字第2號、110年度司字第75號裁定在卷可參〈詳商調

　　卷第176、182、185-187頁〉）。

　㈤原告公司於93年3月2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記錄內容略

以：

　　…

　　陳剛毅股東：公司借用陳錦標名義登記之11筆土地如何處　

　　　　　　 理？

　　林賢郎會計師：我將與陳錦標先生討論，視其個人意願。　

　　　　　　　對已登記他人名義之土地，是否已逾請求　

　　　　　　　財產返還期限，須再確認。若可請求返還　

　　　　　　　者，儘量執行請求返還；若已逾財產請求　

　　　　　　　返還期限，以尋法律程序始能追回，可能　

　　　　　　　 比較困難，因打官司曠日費時，執行費

及　　　　　　　　裁判費須一筆現金，除非有價值或價值

很　　　　　　　　 大，屆時我將徵詢股東意見再執行。 

　　吳中仁律師：土地若已徵收，其徵收補償款應分配予各股　

　　　　　　 東，若未被徵收，這些土地可能拿不回來。

陳錦標股東：上列土地為公共設保留地，全部為路地。

　　林賢郎會計師：陳錦標先生若有意願返還，過去由陳錦標　

　　　　　　　　　先生繳納之稅負，應補償之。未來現金及　

　　　　　　　其他財產分配予股東，超過各股東原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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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額均有課徵個人所得稅問題，未來公共　

　　　　　　　設施保留地分配予各股東，以抵繳個人綜　

　　　　　　　合所得稅。

　　陳剛毅股東：公司信託登記於陳錦標名下之板橋市○○段○

　　　　　　　　0000號土地，嗣過戶於股東陳惠農名下，此　

　　　　　　筆土地如何處理？ 

　　林賢郎會計師：視官司之判決，不在清算事務處理範圍。　

…　（詳商訴卷第66至67頁）。

　㈥兩造間關於被告得否向原告領取股東分配款一事，目前沒有

民事訴訟案件繫屬。

四、先位部分：

　㈠按民法第767條前段係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

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足見所有人得請求返還者，

係其「所有物」之占有。申言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標的

為「所有物」占有之返還，非所有權之返還，因而返還之方

法係「所有物」占有之移轉，而非所有權之移轉（最高法院

80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先位起訴

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非請求被告

應將其占有系爭5筆土地遷讓返還原告，故其援引民法第767

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提起先位之訴，於法律上顯無理

由，應予駁回，先此敘明。

　㈡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

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

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

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

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

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

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

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裁判意

旨參照）。次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

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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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消滅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前條情形，

如委任關係之消滅，有害於委任人利益之虞時，受任人或其

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於委任人或其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能接受委任事務前，應繼續處理其事務，同法第551條亦

定有明文。關於民法第551條規定在繼續處理事務期間，原

委任關係因已消滅，受任人或受任人之繼承人繼續處理事

務，性質屬於無因管理，受任人或受任人之繼承人祇能請求

費用之償還，而不能請求報酬。是以，委任人或委任人之繼

承人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返還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

之請求權時效，仍應自委任契約關係消滅時起算。

　　⑴原告主張：陳錦標原為原告公司董事，乃於64年10月至12

月間受原告公司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原告

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以便於清算中原告所有土地之

出售（主要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

地號等土地）。嗣於66年7月間，該批土地其中新北市板

橋區埔墘段第57、57-16、62-34、62-44、62-46、62-4

7、82、82-1、85-3、86、86-37至44、86-60、86-61地號

共20筆土地以陳錦標個人名義締約出售予國泰公司興建住

宅，並辦妥移轉登記。依約定其餘未出售之土地（即國泰

公司申請指定建築線後〈核准文號：66定-板-0395T

號〉，排除不買之土地（包含系爭5筆土地），應盡速移

轉登記返還與原告，詎陳錦標竟以幫忙出售土地執行清算

業務有功為由，拒不返還剩餘土地，拖延至今等情，即令

屬實。肇於陳錦標已於95年10月29日死亡，依原告主張之

事實，既不能認原告與陳錦標間另有契約約定，或有其等

間借名契約有依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因陳錦標死亡而消滅

之情形（實則，依原告起訴主張事實，關於將原告名下土

地出售國泰公司事宜，早於66年間已完成；另參原告提出

原告公司於93年3月2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記錄內容，

所謂陳錦標名下除已移轉登記予國泰公司外之剩餘土地，

縱包含系爭5筆土地，會中既無人提及所餘土地有要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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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他人計劃〈會計師係建議倘錦標同意返還，可採原物分

配股東供抵稅使用〉，更有人提及可能涉及請求權已罹於

時效等語，更難認原告起訴主張之借名契約有因事務性質

不能因陳錦標死亡而消滅情形。）。基此，本件原告起訴

主張其與陳錦標間就系爭5筆土地所成立借名契約關係，

依民法第550條前段規定，至遲於95年10月29日已因陳錦

標死亡而消滅。

　　⑵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8條前段

定有明文。次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同法第

144條第1亦定有明文。承前，原告主張其與陳錦標間就系

爭5筆土地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既至遲於95年10月29日已

因陳錦標死亡終止，原告自無從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對已經

終止之契約再為終止意思表示。又本件原告既延至112年1

0月19日始提起本件先位之訴請求返還系爭5筆土地，則被

告抗辯：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

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

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已罹消滅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等語，自屬有據。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

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

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備位部分：

　㈠按確認之訴，除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

訴外，應以法律關係為訴訟標的，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第1項規定即明。所稱法律關係，原則係指私法上之權利義

務關係，包括人與人間或人與物間之法律關係。是原告以法

律關係為請求確認之標的者，須以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為

請求確認對象，且此權利義務關係始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

的，上開規定則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

旨參照）。次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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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

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

第1355號裁判意旨參照）。復按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

基於雙務契約而發生，倘雙方之債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

約而發生，縱令雙方債務在事實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

債務雖因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

給付，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

之抗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55號裁判意旨參

照）。

　㈡本件原告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

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關於原告是否得依

民法第264條規定對被告行使同時履行辯權一事，既非法律

關係，也非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按諸前開裁判意旨，本不

能做為確認之訴訴訟標的。再者，民法第264條為「抗辯

權」，乃於他方當事人提起對待給付請求同時，始有行使之

餘地。本件兩造對其等間並無因給付應分配股一事涉訟，並

未有爭執，則縱許原告提起備位確認之訴，其所主張在私法

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也無從以此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

除去，故不能認有確認利益。

　㈢遑論，原告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係

基於借名契約關係終止而為請求；被告請求原告分配股利，

則基於公司法第330條規定而來，並非基於同一雙務契約關

係而發生，也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故原告主張其

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64條規定一節，亦有可議。 　

　㈣基上，原告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

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並

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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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

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

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提起備位之訴，請

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

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

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亦無理由，應併駁回。

七、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不

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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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14號
原      告  板橋磚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閃    


訴訟代理人  吳中仁律師
被      告  林孟潔  
訴訟代理人  陳孝昌  
            張少騰律師
            吳孟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土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之被繼承人陳錦標係原告之法定清算人，於民國64年10月至12月間受原告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原告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以便於清算中原告所有土地之出售（主要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等土地）。嗣於66年7月間，該批土地其中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第57、57-16、62-34、62-44、62-46、62-47、82、82-1、85-3、86、86-37至44、86-60、86-61地號共20筆土地以陳錦標個人名義締約出售予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興建住宅，並辦妥移轉登記在案。依約定其餘未出售之土地（即國泰公司申請指定建築線後〈核准文號：66定-板-0395T號〉，排除不買之土地，應盡速移轉登記返還與原告，詎陳錦標竟以幫忙出售土地執行清算業務有功為由，拒不返還剩餘土地，拖延至今。經原告委請代書查詢結果，扣除79年間政府徵之其中6筆（即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第62-56、62-63、62-64、85-12、86-45、86-55地號土地），補償費已由陳錦標領取約229萬4600元外，尚有5筆即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筆土地）於陳錦標死亡後，由被告繼承登記為所有人。為符合公平原則，系爭5筆土地不應再由被告一人獨得。併倘認本件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陳錦標死亡而終止，將導致原告陷於清算困難無法收取債權了結現務，以早日完成清算之困境。即以依當初借名登記之目的及真意（存在公司在清算中以個人名義出售處分土地較為方便，及稅賦上考量），及委任事務之性質（較接近信託，依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不因受託人死亡而消滅。），於陳錦標死亡時，原告公司清算程序既尚未完成，自不應因陳錦標死亡而終止，而應由被告依民法第551條規定本於繼承法律關係繼承原告與陳錦標間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即被告所為時效抗辯，並無理由。）。又因本件借名契約已歷時17年，非但沒有完成借名處分任務，受任人反有侵吞之意，除私下領取徵收補償款外，亦稱系爭5土地為其私有，原告因信賴關係破裂，決定收回自售，故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終止借名登記契約。被告乃於112年10月30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故系爭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應於112年10月30日經原告合法終止，爰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退步言之，縱原告對被告系爭5筆土地返還請求權已時效完成，抗辯權發生，但非使原告返還請求權當然消滅。即參照最高法院110台上大第1353號裁定意旨「縱非基於同一雙務契約生具牽連性之對立債務，本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仍應認為具有履行實質牽連之交換給付性質」，本於誠信及股東公平原則，原告應得主張依民法第264條規定，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即系爭借名契約關係終止後，依民法第263條準用同法第259條第1、6款、第261條規定，被告即有返還系爭5筆土地及徵收補償款之回復原狀義務，此與被告之分配款請求權間，當然具有對價關係甚明。蓋分配款本身，乃公司財處分而來，股東若拒不歸還應還給公司之財產時，清算中公司何來財產可供分配給股東，故二者間本質上具有同一關聯性。
　㈢併為聲明：
　　⑴先位部分：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⑵備位部分：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　　
二、被告抗辯：
　㈠就原告主張：系爭5筆土地原登記為陳錦標所有，陳錦標於95年10月29日死亡後，於97年2月25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被告所有一事，被告不爭執。但被告並非陳錦標唯一繼承人，陳標之繼承人尚有其子陳永傑。另陳錦標並未於64年10月至12月間受原告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成為原告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關於原告主張，前述土地其中20筆 以陳錦標名義陸續出售予國泰公司後，尚有11筆道路用地仍登記於陳錦標名下。79年間經政府徵收其中6筆，補償費由陳錦標領取，剩下5筆即系爭5筆土地，則於陳錦標死亡後由被告繼承取得等情，除與本案訴訟無涉外，被告也有爭執。即被告否認陳錦標是基於其與原告間借名登記契約關係辦理移轉登記成為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人。也否認陳錦標在64年10月至75年3月29日間是原告公司清算人，該段時間原告公司之清算人應為陳居住。觀諸原告提出93年3月26日原告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紀錄，陳錦標於會中並未承認就會中所提及11筆土地與原告間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僅說明該11筆土地性質為何。且會中所提11筆土地是否包含系爭5筆土地亦非無疑，故不能認為借名契約關係存在。另系爭5筆土地乃由原告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陳錦標，被告繼承取得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後，一直負擔相關稅賦，甚曾因無力繳納土地遭拍賣，僅因無人應買流標。退步言之，縱使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亦於95年10月29日因陳錦標死亡，依民法第550條規定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消滅，因借名登記契約關係終止所生系爭5筆土地返還請求權（包含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迄110年10月29日止即罹消滅時效，被告得拒給付。至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請求部分，依其主張之事實即於法未合，亦不應准許。至原告備位聲明與先位聲明無關，非本於同一雙務契約而發生，亦非立於對待給付關係，不能發生同履行抗辯。原告提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5號則與本案事實不同，無法比附援引，即前開大法庭見解僅將民法第264條第1項可適用範圍，擴張至同一契約關係所生之對待給付亦可主張（即買受人應負回復原狀義務與出賣人應返還酌減已收款項後之餘額），非如原告所稱可將民法第264條規定擴張適用或類推適用於二件完全無關，僅當事人相同之契約關係，故備位之訴亦無理由。  
　㈢併為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兩造不執之事項：
　㈠系爭5筆土地原登記為原告所有，嗣於64年至65年間移轉登記予陳錦標（登記原因為買賣）。
　㈡陳錦標於95年10月29日死亡後（被告及訴外人陳永傑為其全體繼承人），系爭5筆土地於97年2月25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被告所有。
　㈢原告前於58年12月31日召集股東臨時會，選任陳居住、陳閃
　　、陳剛毅、陳俊仁、陳明義、陳天、陳錦標為董事後，於61
　　年7月3日召開董事會決議解散公司，並於同年月25日召集股
　　東臨時會決議選任董事長陳居住為解散後之清算人，另經主
　　管機關於61年8月28日核准原告解散登記，此有原告之股東
　　臨時會決議錄2份、董事會決議錄1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
　　（詳商調卷第83-95頁）。
　㈣陳居住於75年3月29日死亡，於81年12月1日由股東陳閃召集
　　股東臨時會選任陳剛毅為原告之清算人，陳剛毅於同日就任
　　後，於82年3月17日向本院聲報就任，經本院准予備查，迄1
　　11年7月7日始由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75號裁定解任陳剛毅
　　之選任及法定清算人職務（參本院98年度抗字第293號、103
　　年度司字第2號、110年度司字第75號裁定在卷可參〈詳商調
　　卷第176、182、185-187頁〉）。
　㈤原告公司於93年3月2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記錄內容略以：
　　…
　　陳剛毅股東：公司借用陳錦標名義登記之11筆土地如何處　　　　　　　 理？
　　林賢郎會計師：我將與陳錦標先生討論，視其個人意願。　　　　　　　　對已登記他人名義之土地，是否已逾請求　　　　　　　　財產返還期限，須再確認。若可請求返還　　　　　　　　者，儘量執行請求返還；若已逾財產請求　　　　　　　　返還期限，以尋法律程序始能追回，可能　　　　　　　　 比較困難，因打官司曠日費時，執行費及　　　　　　　　裁判費須一筆現金，除非有價值或價值很　　　　　　　　 大，屆時我將徵詢股東意見再執行。 
　　吳中仁律師：土地若已徵收，其徵收補償款應分配予各股　　　　　　　 東，若未被徵收，這些土地可能拿不回來。陳錦標股東：上列土地為公共設保留地，全部為路地。
　　林賢郎會計師：陳錦標先生若有意願返還，過去由陳錦標　
　　　　　　　　　先生繳納之稅負，應補償之。未來現金及　　　　　　　　其他財產分配予股東，超過各股東原始投　　　　　　　　資額均有課徵個人所得稅問題，未來公共　　　　　　　　設施保留地分配予各股東，以抵繳個人綜　　　　　　　　合所得稅。
　　陳剛毅股東：公司信託登記於陳錦標名下之板橋市○○段○
　　　　　　　　0000號土地，嗣過戶於股東陳惠農名下，此　　　　　　　筆土地如何處理？ 
　　林賢郎會計師：視官司之判決，不在清算事務處理範圍。　…　（詳商訴卷第66至67頁）。
　㈥兩造間關於被告得否向原告領取股東分配款一事，目前沒有民事訴訟案件繫屬。
四、先位部分：
　㈠按民法第767條前段係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足見所有人得請求返還者，係其「所有物」之占有。申言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標的為「所有物」占有之返還，非所有權之返還，因而返還之方法係「所有物」占有之移轉，而非所有權之移轉（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先位起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非請求被告應將其占有系爭5筆土地遷讓返還原告，故其援引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提起先位之訴，於法律上顯無理由，應予駁回，先此敘明。
　㈡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前條情形，如委任關係之消滅，有害於委任人利益之虞時，受任人或其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於委任人或其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能接受委任事務前，應繼續處理其事務，同法第551條亦定有明文。關於民法第551條規定在繼續處理事務期間，原委任關係因已消滅，受任人或受任人之繼承人繼續處理事務，性質屬於無因管理，受任人或受任人之繼承人祇能請求費用之償還，而不能請求報酬。是以，委任人或委任人之繼承人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返還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之請求權時效，仍應自委任契約關係消滅時起算。
　　⑴原告主張：陳錦標原為原告公司董事，乃於64年10月至12月間受原告公司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原告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以便於清算中原告所有土地之出售（主要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等土地）。嗣於66年7月間，該批土地其中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第57、57-16、62-34、62-44、62-46、62-47、82、82-1、85-3、86、86-37至44、86-60、86-61地號共20筆土地以陳錦標個人名義締約出售予國泰公司興建住宅，並辦妥移轉登記。依約定其餘未出售之土地（即國泰公司申請指定建築線後〈核准文號：66定-板-0395T號〉，排除不買之土地（包含系爭5筆土地），應盡速移轉登記返還與原告，詎陳錦標竟以幫忙出售土地執行清算業務有功為由，拒不返還剩餘土地，拖延至今等情，即令屬實。肇於陳錦標已於95年10月29日死亡，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既不能認原告與陳錦標間另有契約約定，或有其等間借名契約有依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因陳錦標死亡而消滅之情形（實則，依原告起訴主張事實，關於將原告名下土地出售國泰公司事宜，早於66年間已完成；另參原告提出原告公司於93年3月2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記錄內容，所謂陳錦標名下除已移轉登記予國泰公司外之剩餘土地，縱包含系爭5筆土地，會中既無人提及所餘土地有要再出售他人計劃〈會計師係建議倘錦標同意返還，可採原物分配股東供抵稅使用〉，更有人提及可能涉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等語，更難認原告起訴主張之借名契約有因事務性質不能因陳錦標死亡而消滅情形。）。基此，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與陳錦標間就系爭5筆土地所成立借名契約關係，依民法第550條前段規定，至遲於95年10月29日已因陳錦標死亡而消滅。
　　⑵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8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同法第144條第1亦定有明文。承前，原告主張其與陳錦標間就系爭5筆土地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既至遲於95年10月29日已因陳錦標死亡終止，原告自無從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對已經終止之契約再為終止意思表示。又本件原告既延至112年10月19日始提起本件先位之訴請求返還系爭5筆土地，則被告抗辯：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已罹消滅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等語，自屬有據。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備位部分：
　㈠按確認之訴，除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外，應以法律關係為訴訟標的，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稱法律關係，原則係指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包括人與人間或人與物間之法律關係。是原告以法律關係為請求確認之標的者，須以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為請求確認對象，且此權利義務關係始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上開規定則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裁判意旨參照）。復按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基於雙務契約而發生，倘雙方之債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縱令雙方債務在事實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債務雖因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付，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5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關於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264條規定對被告行使同時履行辯權一事，既非法律關係，也非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按諸前開裁判意旨，本不能做為確認之訴訴訟標的。再者，民法第264條為「抗辯權」，乃於他方當事人提起對待給付請求同時，始有行使之餘地。本件兩造對其等間並無因給付應分配股一事涉訟，並未有爭執，則縱許原告提起備位確認之訴，其所主張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也無從以此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故不能認有確認利益。
　㈢遑論，原告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係基於借名契約關係終止而為請求；被告請求原告分配股利，則基於公司法第330條規定而來，並非基於同一雙務契約關係而發生，也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故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64條規定一節，亦有可議。 　
　㈣基上，原告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亦無理由，應併駁回。
七、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14號
原      告  板橋磚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閃    

訴訟代理人  吳中仁律師
被      告  林孟潔  
訴訟代理人  陳孝昌  
            張少騰律師
            吳孟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土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
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之被繼承人陳錦標係原告之法定清算人，於民國64年10
    月至12月間受原告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原告
    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以便於清算中原告所有土地之出
    售（主要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等土地）
    。嗣於66年7月間，該批土地其中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第57
    、57-16、62-34、62-44、62-46、62-47、82、82-1、85-3
    、86、86-37至44、86-60、86-61地號共20筆土地以陳錦標
    個人名義締約出售予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
    ）興建住宅，並辦妥移轉登記在案。依約定其餘未出售之土
    地（即國泰公司申請指定建築線後〈核准文號：66定-板-039
    5T號〉，排除不買之土地，應盡速移轉登記返還與原告，詎
    陳錦標竟以幫忙出售土地執行清算業務有功為由，拒不返還
    剩餘土地，拖延至今。經原告委請代書查詢結果，扣除79年
    間政府徵之其中6筆（即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第62-56、62-6
    3、62-64、85-12、86-45、86-55地號土地），補償費已由
    陳錦標領取約229萬4600元外，尚有5筆即坐落新北市○○區○○
    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筆土
    地）於陳錦標死亡後，由被告繼承登記為所有人。為符合公
    平原則，系爭5筆土地不應再由被告一人獨得。併倘認本件
    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陳錦標死亡而終止，將導致原告陷於清
    算困難無法收取債權了結現務，以早日完成清算之困境。即
    以依當初借名登記之目的及真意（存在公司在清算中以個人
    名義出售處分土地較為方便，及稅賦上考量），及委任事務
    之性質（較接近信託，依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不
    因受託人死亡而消滅。），於陳錦標死亡時，原告公司清算
    程序既尚未完成，自不應因陳錦標死亡而終止，而應由被告
    依民法第551條規定本於繼承法律關係繼承原告與陳錦標間
    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即被告所為時效抗辯，並無理由。）。
    又因本件借名契約已歷時17年，非但沒有完成借名處分任務
    ，受任人反有侵吞之意，除私下領取徵收補償款外，亦稱系
    爭5土地為其私有，原告因信賴關係破裂，決定收回自售，
    故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終止借名登記契約。被告乃於112
    年10月30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故系爭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應於
    112年10月30日經原告合法終止，爰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
    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
    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
    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退步言之，縱原告對被告系爭5筆土地返還請求權已時效完成
    ，抗辯權發生，但非使原告返還請求權當然消滅。即參照最
    高法院110台上大第1353號裁定意旨「縱非基於同一雙務契
    約生具牽連性之對立債務，本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仍應認為
    具有履行實質牽連之交換給付性質」，本於誠信及股東公平
    原則，原告應得主張依民法第264條規定，提起備位之訴請
    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
    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
    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即系爭借名契約關係終止後，依
    民法第263條準用同法第259條第1、6款、第261條規定，被
    告即有返還系爭5筆土地及徵收補償款之回復原狀義務，此
    與被告之分配款請求權間，當然具有對價關係甚明。蓋分配
    款本身，乃公司財處分而來，股東若拒不歸還應還給公司之
    財產時，清算中公司何來財產可供分配給股東，故二者間本
    質上具有同一關聯性。
　㈢併為聲明：
　　⑴先位部分：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⑵備位部分：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
      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　　
二、被告抗辯：
　㈠就原告主張：系爭5筆土地原登記為陳錦標所有，陳錦標於95
    年10月29日死亡後，於97年2月25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
    為被告所有一事，被告不爭執。但被告並非陳錦標唯一繼承
    人，陳標之繼承人尚有其子陳永傑。另陳錦標並未於64年10
    月至12月間受原告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成為
    原告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關於原告主張，前述土地其
    中20筆 以陳錦標名義陸續出售予國泰公司後，尚有11筆道
    路用地仍登記於陳錦標名下。79年間經政府徵收其中6筆，
    補償費由陳錦標領取，剩下5筆即系爭5筆土地，則於陳錦標
    死亡後由被告繼承取得等情，除與本案訴訟無涉外，被告也
    有爭執。即被告否認陳錦標是基於其與原告間借名登記契約
    關係辦理移轉登記成為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人。也否認陳錦
    標在64年10月至75年3月29日間是原告公司清算人，該段時
    間原告公司之清算人應為陳居住。觀諸原告提出93年3月26
    日原告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紀錄，陳錦標於會中並未承認就
    會中所提及11筆土地與原告間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僅
    說明該11筆土地性質為何。且會中所提11筆土地是否包含系
    爭5筆土地亦非無疑，故不能認為借名契約關係存在。另系
    爭5筆土地乃由原告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陳錦標，被告
    繼承取得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後，一直負擔相關稅賦，甚曾
    因無力繳納土地遭拍賣，僅因無人應買流標。退步言之，縱
    使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亦於95年10月29日因陳錦標死亡
    ，依民法第550條規定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消滅，因借名登記
    契約關係終止所生系爭5筆土地返還請求權（包含民法第541
    條第2項、第179條）迄110年10月29日止即罹消滅時效，被
    告得拒給付。至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請求
    部分，依其主張之事實即於法未合，亦不應准許。至原告備
    位聲明與先位聲明無關，非本於同一雙務契約而發生，亦非
    立於對待給付關係，不能發生同履行抗辯。原告提出最高法
    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5號則與本案事實不同，無法比附援引
    ，即前開大法庭見解僅將民法第264條第1項可適用範圍，擴
    張至同一契約關係所生之對待給付亦可主張（即買受人應負
    回復原狀義務與出賣人應返還酌減已收款項後之餘額），非
    如原告所稱可將民法第264條規定擴張適用或類推適用於二
    件完全無關，僅當事人相同之契約關係，故備位之訴亦無理
    由。  
　㈢併為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兩造不執之事項：
　㈠系爭5筆土地原登記為原告所有，嗣於64年至65年間移轉登記
    予陳錦標（登記原因為買賣）。
　㈡陳錦標於95年10月29日死亡後（被告及訴外人陳永傑為其全
    體繼承人），系爭5筆土地於97年2月25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
    登記為被告所有。
　㈢原告前於58年12月31日召集股東臨時會，選任陳居住、陳閃
　　、陳剛毅、陳俊仁、陳明義、陳天、陳錦標為董事後，於61
　　年7月3日召開董事會決議解散公司，並於同年月25日召集股
　　東臨時會決議選任董事長陳居住為解散後之清算人，另經主
　　管機關於61年8月28日核准原告解散登記，此有原告之股東
　　臨時會決議錄2份、董事會決議錄1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
　　（詳商調卷第83-95頁）。
　㈣陳居住於75年3月29日死亡，於81年12月1日由股東陳閃召集
　　股東臨時會選任陳剛毅為原告之清算人，陳剛毅於同日就任
　　後，於82年3月17日向本院聲報就任，經本院准予備查，迄1
　　11年7月7日始由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75號裁定解任陳剛毅
　　之選任及法定清算人職務（參本院98年度抗字第293號、103
　　年度司字第2號、110年度司字第75號裁定在卷可參〈詳商調
　　卷第176、182、185-187頁〉）。
　㈤原告公司於93年3月2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記錄內容略以
    ：
　　…
　　陳剛毅股東：公司借用陳錦標名義登記之11筆土地如何處　
    　　　　　　 理？
　　林賢郎會計師：我將與陳錦標先生討論，視其個人意願。　
    　　　　　　　對已登記他人名義之土地，是否已逾請求　
    　　　　　　　財產返還期限，須再確認。若可請求返還　
    　　　　　　　者，儘量執行請求返還；若已逾財產請求　
    　　　　　　　返還期限，以尋法律程序始能追回，可能　
    　　　　　　　 比較困難，因打官司曠日費時，執行費及
    　　　　　　　　裁判費須一筆現金，除非有價值或價值很
    　　　　　　　　 大，屆時我將徵詢股東意見再執行。 
　　吳中仁律師：土地若已徵收，其徵收補償款應分配予各股　
    　　　　　　 東，若未被徵收，這些土地可能拿不回來。
    陳錦標股東：上列土地為公共設保留地，全部為路地。
　　林賢郎會計師：陳錦標先生若有意願返還，過去由陳錦標　
　　　　　　　　　先生繳納之稅負，應補償之。未來現金及　
    　　　　　　　其他財產分配予股東，超過各股東原始投　
    　　　　　　　資額均有課徵個人所得稅問題，未來公共　
    　　　　　　　設施保留地分配予各股東，以抵繳個人綜　
    　　　　　　　合所得稅。
　　陳剛毅股東：公司信託登記於陳錦標名下之板橋市○○段○
　　　　　　　　0000號土地，嗣過戶於股東陳惠農名下，此　
    　　　　　　筆土地如何處理？ 
　　林賢郎會計師：視官司之判決，不在清算事務處理範圍。　
    …　（詳商訴卷第66至67頁）。
　㈥兩造間關於被告得否向原告領取股東分配款一事，目前沒有
    民事訴訟案件繫屬。
四、先位部分：
　㈠按民法第767條前段係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
    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足見所有人得請求返還者，係
    其「所有物」之占有。申言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標的為
    「所有物」占有之返還，非所有權之返還，因而返還之方法
    係「所有物」占有之移轉，而非所有權之移轉（最高法院80
    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先位起訴請
    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非請求被告應
    將其占有系爭5筆土地遷讓返還原告，故其援引民法第767條
    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提起先位之訴，於法律上顯無理由
    ，應予駁回，先此敘明。
　㈡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
    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
    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
    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
    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
    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
    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
    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裁判意
    旨參照）。次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
    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
    能消滅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前條情形，
    如委任關係之消滅，有害於委任人利益之虞時，受任人或其
    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於委任人或其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能接受委任事務前，應繼續處理其事務，同法第551條亦
    定有明文。關於民法第551條規定在繼續處理事務期間，原
    委任關係因已消滅，受任人或受任人之繼承人繼續處理事務
    ，性質屬於無因管理，受任人或受任人之繼承人祇能請求費
    用之償還，而不能請求報酬。是以，委任人或委任人之繼承
    人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返還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之
    請求權時效，仍應自委任契約關係消滅時起算。
　　⑴原告主張：陳錦標原為原告公司董事，乃於64年10月至12
      月間受原告公司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原告
      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以便於清算中原告所有土地之
      出售（主要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等土
      地）。嗣於66年7月間，該批土地其中新北市板橋區埔墘
      段第57、57-16、62-34、62-44、62-46、62-47、82、82-
      1、85-3、86、86-37至44、86-60、86-61地號共20筆土地
      以陳錦標個人名義締約出售予國泰公司興建住宅，並辦妥
      移轉登記。依約定其餘未出售之土地（即國泰公司申請指
      定建築線後〈核准文號：66定-板-0395T號〉，排除不買之
      土地（包含系爭5筆土地），應盡速移轉登記返還與原告
      ，詎陳錦標竟以幫忙出售土地執行清算業務有功為由，拒
      不返還剩餘土地，拖延至今等情，即令屬實。肇於陳錦標
      已於95年10月29日死亡，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既不能認原
      告與陳錦標間另有契約約定，或有其等間借名契約有依委
      任事務之性質不能因陳錦標死亡而消滅之情形（實則，依
      原告起訴主張事實，關於將原告名下土地出售國泰公司事
      宜，早於66年間已完成；另參原告提出原告公司於93年3
      月2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記錄內容，所謂陳錦標名下除
      已移轉登記予國泰公司外之剩餘土地，縱包含系爭5筆土
      地，會中既無人提及所餘土地有要再出售他人計劃〈會計
      師係建議倘錦標同意返還，可採原物分配股東供抵稅使用
      〉，更有人提及可能涉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等語，更難認
      原告起訴主張之借名契約有因事務性質不能因陳錦標死亡
      而消滅情形。）。基此，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與陳錦標間
      就系爭5筆土地所成立借名契約關係，依民法第550條前段
      規定，至遲於95年10月29日已因陳錦標死亡而消滅。
　　⑵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8條前段定
      有明文。次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同法第14
      4條第1亦定有明文。承前，原告主張其與陳錦標間就系爭
      5筆土地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既至遲於95年10月29日已因
      陳錦標死亡終止，原告自無從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對已經終
      止之契約再為終止意思表示。又本件原告既延至112年10
      月19日始提起本件先位之訴請求返還系爭5筆土地，則被
      告抗辯：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
      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
      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已罹消滅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等語，自屬有據。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
    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
    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備位部分：
　㈠按確認之訴，除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
    訴外，應以法律關係為訴訟標的，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第1項規定即明。所稱法律關係，原則係指私法上之權利義
    務關係，包括人與人間或人與物間之法律關係。是原告以法
    律關係為請求確認之標的者，須以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為
    請求確認對象，且此權利義務關係始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
    ，上開規定則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
    參照）。次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
    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
    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
    355號裁判意旨參照）。復按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基
    於雙務契約而發生，倘雙方之債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約
    而發生，縱令雙方債務在事實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債
    務雖因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
    付，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
    抗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5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
    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關於原告是否得依民
    法第264條規定對被告行使同時履行辯權一事，既非法律關
    係，也非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按諸前開裁判意旨，本不能
    做為確認之訴訴訟標的。再者，民法第264條為「抗辯權」
    ，乃於他方當事人提起對待給付請求同時，始有行使之餘地
    。本件兩造對其等間並無因給付應分配股一事涉訟，並未有
    爭執，則縱許原告提起備位確認之訴，其所主張在私法上之
    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也無從以此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
    ，故不能認有確認利益。
　㈢遑論，原告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係基
    於借名契約關係終止而為請求；被告請求原告分配股利，則
    基於公司法第330條規定而來，並非基於同一雙務契約關係
    而發生，也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故原告主張其得
    類推適用民法第264條規定一節，亦有可議。 　
　㈣基上，原告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
    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並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
    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
    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提起備位之訴，請
    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
    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
    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亦無理由，應併駁回。
七、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不
    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14號
原      告  板橋磚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閃    

訴訟代理人  吳中仁律師
被      告  林孟潔  
訴訟代理人  陳孝昌  
            張少騰律師
            吳孟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土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之被繼承人陳錦標係原告之法定清算人，於民國64年10月至12月間受原告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原告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以便於清算中原告所有土地之出售（主要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等土地）。嗣於66年7月間，該批土地其中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第57、57-16、62-34、62-44、62-46、62-47、82、82-1、85-3、86、86-37至44、86-60、86-61地號共20筆土地以陳錦標個人名義締約出售予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公司）興建住宅，並辦妥移轉登記在案。依約定其餘未出售之土地（即國泰公司申請指定建築線後〈核准文號：66定-板-0395T號〉，排除不買之土地，應盡速移轉登記返還與原告，詎陳錦標竟以幫忙出售土地執行清算業務有功為由，拒不返還剩餘土地，拖延至今。經原告委請代書查詢結果，扣除79年間政府徵之其中6筆（即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第62-56、62-63、62-64、85-12、86-45、86-55地號土地），補償費已由陳錦標領取約229萬4600元外，尚有5筆即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筆土地）於陳錦標死亡後，由被告繼承登記為所有人。為符合公平原則，系爭5筆土地不應再由被告一人獨得。併倘認本件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陳錦標死亡而終止，將導致原告陷於清算困難無法收取債權了結現務，以早日完成清算之困境。即以依當初借名登記之目的及真意（存在公司在清算中以個人名義出售處分土地較為方便，及稅賦上考量），及委任事務之性質（較接近信託，依信託法第8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不因受託人死亡而消滅。），於陳錦標死亡時，原告公司清算程序既尚未完成，自不應因陳錦標死亡而終止，而應由被告依民法第551條規定本於繼承法律關係繼承原告與陳錦標間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即被告所為時效抗辯，並無理由。）。又因本件借名契約已歷時17年，非但沒有完成借名處分任務，受任人反有侵吞之意，除私下領取徵收補償款外，亦稱系爭5土地為其私有，原告因信賴關係破裂，決定收回自售，故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終止借名登記契約。被告乃於112年10月30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故系爭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應於112年10月30日經原告合法終止，爰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退步言之，縱原告對被告系爭5筆土地返還請求權已時效完成，抗辯權發生，但非使原告返還請求權當然消滅。即參照最高法院110台上大第1353號裁定意旨「縱非基於同一雙務契約生具牽連性之對立債務，本於誠信及公平原則，仍應認為具有履行實質牽連之交換給付性質」，本於誠信及股東公平原則，原告應得主張依民法第264條規定，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即系爭借名契約關係終止後，依民法第263條準用同法第259條第1、6款、第261條規定，被告即有返還系爭5筆土地及徵收補償款之回復原狀義務，此與被告之分配款請求權間，當然具有對價關係甚明。蓋分配款本身，乃公司財處分而來，股東若拒不歸還應還給公司之財產時，清算中公司何來財產可供分配給股東，故二者間本質上具有同一關聯性。
　㈢併為聲明：
　　⑴先位部分：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⑵備位部分：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　　
二、被告抗辯：
　㈠就原告主張：系爭5筆土地原登記為陳錦標所有，陳錦標於95年10月29日死亡後，於97年2月25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被告所有一事，被告不爭執。但被告並非陳錦標唯一繼承人，陳標之繼承人尚有其子陳永傑。另陳錦標並未於64年10月至12月間受原告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成為原告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關於原告主張，前述土地其中20筆 以陳錦標名義陸續出售予國泰公司後，尚有11筆道路用地仍登記於陳錦標名下。79年間經政府徵收其中6筆，補償費由陳錦標領取，剩下5筆即系爭5筆土地，則於陳錦標死亡後由被告繼承取得等情，除與本案訴訟無涉外，被告也有爭執。即被告否認陳錦標是基於其與原告間借名登記契約關係辦理移轉登記成為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人。也否認陳錦標在64年10月至75年3月29日間是原告公司清算人，該段時間原告公司之清算人應為陳居住。觀諸原告提出93年3月26日原告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紀錄，陳錦標於會中並未承認就會中所提及11筆土地與原告間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僅說明該11筆土地性質為何。且會中所提11筆土地是否包含系爭5筆土地亦非無疑，故不能認為借名契約關係存在。另系爭5筆土地乃由原告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陳錦標，被告繼承取得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後，一直負擔相關稅賦，甚曾因無力繳納土地遭拍賣，僅因無人應買流標。退步言之，縱使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亦於95年10月29日因陳錦標死亡，依民法第550條規定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消滅，因借名登記契約關係終止所生系爭5筆土地返還請求權（包含民法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迄110年10月29日止即罹消滅時效，被告得拒給付。至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請求部分，依其主張之事實即於法未合，亦不應准許。至原告備位聲明與先位聲明無關，非本於同一雙務契約而發生，亦非立於對待給付關係，不能發生同履行抗辯。原告提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5號則與本案事實不同，無法比附援引，即前開大法庭見解僅將民法第264條第1項可適用範圍，擴張至同一契約關係所生之對待給付亦可主張（即買受人應負回復原狀義務與出賣人應返還酌減已收款項後之餘額），非如原告所稱可將民法第264條規定擴張適用或類推適用於二件完全無關，僅當事人相同之契約關係，故備位之訴亦無理由。  
　㈢併為答辯聲明：如主文所示。　
三、兩造不執之事項：
　㈠系爭5筆土地原登記為原告所有，嗣於64年至65年間移轉登記予陳錦標（登記原因為買賣）。
　㈡陳錦標於95年10月29日死亡後（被告及訴外人陳永傑為其全體繼承人），系爭5筆土地於97年2月25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登記為被告所有。
　㈢原告前於58年12月31日召集股東臨時會，選任陳居住、陳閃
　　、陳剛毅、陳俊仁、陳明義、陳天、陳錦標為董事後，於61
　　年7月3日召開董事會決議解散公司，並於同年月25日召集股
　　東臨時會決議選任董事長陳居住為解散後之清算人，另經主
　　管機關於61年8月28日核准原告解散登記，此有原告之股東
　　臨時會決議錄2份、董事會決議錄1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稽
　　（詳商調卷第83-95頁）。
　㈣陳居住於75年3月29日死亡，於81年12月1日由股東陳閃召集
　　股東臨時會選任陳剛毅為原告之清算人，陳剛毅於同日就任
　　後，於82年3月17日向本院聲報就任，經本院准予備查，迄1
　　11年7月7日始由本院以110年度司字第75號裁定解任陳剛毅
　　之選任及法定清算人職務（參本院98年度抗字第293號、103
　　年度司字第2號、110年度司字第75號裁定在卷可參〈詳商調
　　卷第176、182、185-187頁〉）。
　㈤原告公司於93年3月2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記錄內容略以：
　　…
　　陳剛毅股東：公司借用陳錦標名義登記之11筆土地如何處　　　　　　　 理？
　　林賢郎會計師：我將與陳錦標先生討論，視其個人意願。　　　　　　　　對已登記他人名義之土地，是否已逾請求　　　　　　　　財產返還期限，須再確認。若可請求返還　　　　　　　　者，儘量執行請求返還；若已逾財產請求　　　　　　　　返還期限，以尋法律程序始能追回，可能　　　　　　　　 比較困難，因打官司曠日費時，執行費及　　　　　　　　裁判費須一筆現金，除非有價值或價值很　　　　　　　　 大，屆時我將徵詢股東意見再執行。 
　　吳中仁律師：土地若已徵收，其徵收補償款應分配予各股　　　　　　　 東，若未被徵收，這些土地可能拿不回來。陳錦標股東：上列土地為公共設保留地，全部為路地。
　　林賢郎會計師：陳錦標先生若有意願返還，過去由陳錦標　
　　　　　　　　　先生繳納之稅負，應補償之。未來現金及　　　　　　　　其他財產分配予股東，超過各股東原始投　　　　　　　　資額均有課徵個人所得稅問題，未來公共　　　　　　　　設施保留地分配予各股東，以抵繳個人綜　　　　　　　　合所得稅。
　　陳剛毅股東：公司信託登記於陳錦標名下之板橋市○○段○
　　　　　　　　0000號土地，嗣過戶於股東陳惠農名下，此　　　　　　　筆土地如何處理？ 
　　林賢郎會計師：視官司之判決，不在清算事務處理範圍。　…　（詳商訴卷第66至67頁）。
　㈥兩造間關於被告得否向原告領取股東分配款一事，目前沒有民事訴訟案件繫屬。
四、先位部分：
　㈠按民法第767條前段係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足見所有人得請求返還者，係其「所有物」之占有。申言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標的為「所有物」占有之返還，非所有權之返還，因而返還之方法係「所有物」占有之移轉，而非所有權之移轉（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先位起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並非請求被告應將其占有系爭5筆土地遷讓返還原告，故其援引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提起先位之訴，於法律上顯無理由，應予駁回，先此敘明。
　㈡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前條情形，如委任關係之消滅，有害於委任人利益之虞時，受任人或其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於委任人或其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能接受委任事務前，應繼續處理其事務，同法第551條亦定有明文。關於民法第551條規定在繼續處理事務期間，原委任關係因已消滅，受任人或受任人之繼承人繼續處理事務，性質屬於無因管理，受任人或受任人之繼承人祇能請求費用之償還，而不能請求報酬。是以，委任人或委任人之繼承人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規定請求返還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之請求權時效，仍應自委任契約關係消滅時起算。
　　⑴原告主張：陳錦標原為原告公司董事，乃於64年10月至12月間受原告公司委託同意出借其個人名義，借名登記原告名下多筆土地為所有權人，以便於清算中原告所有土地之出售（主要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地號等土地）。嗣於66年7月間，該批土地其中新北市板橋區埔墘段第57、57-16、62-34、62-44、62-46、62-47、82、82-1、85-3、86、86-37至44、86-60、86-61地號共20筆土地以陳錦標個人名義締約出售予國泰公司興建住宅，並辦妥移轉登記。依約定其餘未出售之土地（即國泰公司申請指定建築線後〈核准文號：66定-板-0395T號〉，排除不買之土地（包含系爭5筆土地），應盡速移轉登記返還與原告，詎陳錦標竟以幫忙出售土地執行清算業務有功為由，拒不返還剩餘土地，拖延至今等情，即令屬實。肇於陳錦標已於95年10月29日死亡，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既不能認原告與陳錦標間另有契約約定，或有其等間借名契約有依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因陳錦標死亡而消滅之情形（實則，依原告起訴主張事實，關於將原告名下土地出售國泰公司事宜，早於66年間已完成；另參原告提出原告公司於93年3月26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會議記錄內容，所謂陳錦標名下除已移轉登記予國泰公司外之剩餘土地，縱包含系爭5筆土地，會中既無人提及所餘土地有要再出售他人計劃〈會計師係建議倘錦標同意返還，可採原物分配股東供抵稅使用〉，更有人提及可能涉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等語，更難認原告起訴主張之借名契約有因事務性質不能因陳錦標死亡而消滅情形。）。基此，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其與陳錦標間就系爭5筆土地所成立借名契約關係，依民法第550條前段規定，至遲於95年10月29日已因陳錦標死亡而消滅。
　　⑵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8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同法第144條第1亦定有明文。承前，原告主張其與陳錦標間就系爭5筆土地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既至遲於95年10月29日已因陳錦標死亡終止，原告自無從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對已經終止之契約再為終止意思表示。又本件原告既延至112年10月19日始提起本件先位之訴請求返還系爭5筆土地，則被告抗辯：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已罹消滅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等語，自屬有據。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備位部分：
　㈠按確認之訴，除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外，應以法律關係為訴訟標的，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即明。所稱法律關係，原則係指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包括人與人間或人與物間之法律關係。是原告以法律關係為請求確認之標的者，須以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為請求確認對象，且此權利義務關係始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上開規定則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號裁判意旨參照）。復按所謂同時履行之抗辯，乃係基於雙務契約而發生，倘雙方之債務，非本於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縱令雙方債務在事實上有密切之關係，或雙方之債務雖因同一之雙務契約而發生，然其一方之給付與他方之給付，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均不能發生同時履行之抗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5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告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關於原告是否得依民法第264條規定對被告行使同時履行辯權一事，既非法律關係，也非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按諸前開裁判意旨，本不能做為確認之訴訴訟標的。再者，民法第264條為「抗辯權」，乃於他方當事人提起對待給付請求同時，始有行使之餘地。本件兩造對其等間並無因給付應分配股一事涉訟，並未有爭執，則縱許原告提起備位確認之訴，其所主張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也無從以此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故不能認有確認利益。
　㈢遑論，原告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係基於借名契約關係終止而為請求；被告請求原告分配股利，則基於公司法第330條規定而來，並非基於同一雙務契約關係而發生，也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故原告主張其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64條規定一節，亦有可議。 　
　㈣基上，原告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法律關係、借名登記契約終止後返還請求權（即民法第541條第2項）、民法第179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先位之訴請求被告應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提起備位之訴，請求確認原告於被告將系爭5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前，原告對於被告所得領取之應分配股利，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法律關係存在，亦無理由，應併駁回。
七、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